附件1：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南通晟吴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单位名称）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企业，法定地址：                      ，特授权代表我公司        全权办理针对                     的投标，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协议及合同。我公司对被授权人签名的所有文件负全部责任。被授权人签署的所有文件（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不因授权的撤销而失效，本授权书的有效期自招标开始至合同履行完毕止。
被授权人无权转委托。

被授权人（签字）：                性别：     

年龄：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手机）：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供应商（盖章）：
2025年12月    日



附件2：
诚信承诺函
南通晟吴城市服务有限公司：
我单位参与贵单位组织的                   （项目名称）的投标，我单位郑重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提交的投标文件包括资格审查材料均真实可信。证件及有关附件是真实的，绝无提供虚假材料行为。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借资质、挂靠行为。
3、我单位遵守国家廉政相关规定，无失信、行贿等不良行为。
4、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绝无串标、围标等行为。
5、我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没有因骗取中标、严重违约、违法经营等问题受到有关部门行政处罚或被暂停投标资格。
6、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在规定的时限内与采购单位签订合同。
7、如中标，我单位将按照招标文件规定以及投标文件中承诺的相关事项向招标人提供完整相关证明材料且配合招标人做好相关工作。若我单位未能兑现以上承诺，愿意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被招标人列入政府采购黑名单1-3年，愿意接受招标人和监管部门的其它处罚，并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所引发的一切责任与后果。


投标人（盖公章）：      

[bookmark: _GoBack]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5年12月    日

1

附件3：
启东市惠萍家园三期生活垃圾清运项目报价表
	序号
	名称
	总价/元
	备注

	1
	启东市惠萍家园三期生活垃圾清运项目
	
	

	合计：（大写）：                ；（小写）：            元。

	备注：报价包含（但不限于）人工费、差旅费、装运费、施工机具使用费、税金等一切费用。




报价单位：                （盖章）

法人代表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联系电话：

2025年12月    日

(注:本报价表须机打并加盖报价单位公章，手填无效。）






附件4：
启东市惠萍家园三期生活垃圾清运项目服务要求
1、中标单位负责清运指定地点  惠萍家园三期  垃圾桶，每天上午清理一次，不得造成垃圾积压、无人问津；中标单位仅负责垃圾桶内垃圾的清运，垃圾桶自身的清洁以及垃圾桶周围的清洁工作与中标单位无关。
2、中标单位须按合同要求，保质保量完成垃圾清运工作。清运的垃圾必须运送到环保部门指定地点，按照符合环保要求的标准处理，不得未经处理随意倾倒。因倾倒行为导致采购单位被有关单位处罚、追偿的，则罚款和赔偿金由中标单位承担；
3、中标单位每次清运后不得有“满箱和漏箱”现象，清运完毕后需将垃圾箱归位至指定位置。若中标单位没有按时清运垃圾的，采购单位通知中标单位后，中标单位应及时派人到现场检查、督促清运到位。
4、中标单位在清运过程中应采取有效安全措施防止车上垃圾在景区、街区内抛、冒、滴、漏，如发生“落渣、漏渣”等现象时，须及时将现场清理干净。
5、中标单位在清运过程中若发生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发生第三方责任的，由中标单位承担所有责任，采购单位不承担责任。
6、垃圾清运过程中中标单位及中标单位人员应不得与采购单位、第三方发生任何纠纷，若因中标单位（包括中标单位人员）原因造成采购单位或第三方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等均由中标单位承担所有经济和法律责任。
